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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指导和推动涂料制造业企业

依法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

制定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用于评价涂料制造业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作为创建清洁生产先

进企业的主要依据，并为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指导。 

本指标体系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企业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两级，即代表

国内先进水平的“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和代表国内一般水平的“清洁生产企业”。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本指标体系每 3－5年修订一次。 

本指标体系由化工清洁生产中心起草。 

本指标体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指标体系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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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适用范围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中对涂料制造的定义为：指在

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中加入颜料、溶剂和辅助材料，经加工后制成的覆盖材料的

生产。同时考虑到涂料制造业原材料和品种的多样性，本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适用于以树脂为原料生产水性涂料、粉末涂料和溶剂型涂料的企业，其中各项指

标的评价均不涉及树脂的生产。 

2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

和定性要求两大部分。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

效”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

值、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

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规

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本指标体系的指标参数形式包括定量评价指标和定性评价指标（图 1）。该体

系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层次。一级指标是具有普适性、概括性的指标，

共有五项，它们是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产品特征指标、污染物指标、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环境管理与劳动安全卫生指标。二级评价指标是一级评价指标之下，

代表涂料制造企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若干指标（图

2、图 3）。 

 

图 1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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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图 3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定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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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基准值和权重分值 

在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

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本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各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的

依据是：凡国家或行业在有关政策、规划等文件中对该项指标已有明确要求值的

就选用国家要求的数值；凡国家或行业对该项指标尚无明确要求值的，则选用国

内涂料制造业重点企业近年来清洁生产所实际达到的中上等以上水平的指标值。

本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值代表了行业清洁生产的平均先进水平。 

在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该项指标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以及企业的生产状况，按“是”或“否”两种选择来评定。选择“是”即得到相

应的分值，选择“否”则不得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指标在整个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所

占的比重。它在原则上是根据该项指标对涂料制造业企业清洁生产实际效益和水

平的影响程度大小及其实施的难易程度来确定的。 

以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为原料生产溶剂型涂料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定性评

价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准值见表 1。 

以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为原料生产水性涂料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定性评价

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准值见表 2。 

以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为原料生产粉末涂料企业的清洁生产定量、定性评价

指标项目、各项指标权重及评价基准值见表 3。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

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

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 3 年，最长不应超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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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溶剂型涂料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列表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

准值 

定量评价指标 

（1） 

资源与能

源消耗 

指标 
 

21 

原材料消耗 t/t产品 11 1.015 

产品综合能耗 tce/t产品 6 0.17 

新鲜水消耗 t/t产品 4 0.20 

（2） 

污染物 

指标 

 

12 

废水量 t/t产品 2 0.15 

废水中的 COD量 mg/l 3 40 

废气浓度 

二甲苯 mg/m
3
 3 5.0 

甲苯 mg/m
3
 2 5.0 

粉尘 mg/m
3
 2 4.0 

（3） 

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8 水重复利用率 ％ 8 95.0 

定性评价指标 

（4） 

产品特征

指标 
 

21 

一次交验合格率 ％ 5 ≥99.0 

执行国内相关强制性标准 （是或否） 2 是 

通过 ISO9001系列质量体系认证 （是或否） 2 是 

通过环保产品认证 （是或否） 2 是 

采标情况 
采用国外标准 ％ 10 ≥25 

采用国内标准 ％ 8 ≥30 

（5） 

环境管理

与 

劳动安全

卫生 

指标 
 

38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3 是 

取得消防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3 是 

通过 ISO14001认证 （是或否） 5 是 

职业病人数 人/千人·年 5 ≤0.001 

3 年内未发生任何火灾和爆炸事

故 
（是或否） 13 是 

千人负伤率 人/千人·年 
9 0 

6 ≤0.001 

注：1.评价基准值的单位与其相应指标的单位相同。 

2.如企业在溶剂型涂料中同时生产几种产品，则各项指标的取值按其产品产量加权平均计

算。 

 3.新鲜水消耗是指生产工艺用水（其中包括循环冷却水的新鲜水补充水）和车间清洁用水

（不包括生活用水）。 

4.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水的相关指标取废水经末端处理之后外排口的数据，废气指标取生

产现场环境的相关数据。 

5.产品特征指标中采用国外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直接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或等同于采用国外

先进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采用国内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采用标准高于国家

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6.职业病人数和千人负伤率均取企业五年内相关数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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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性涂料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列表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

准值 

定量评价指标 

（1） 

资源与能

源消耗 

指标 

 

35 

原材料消耗 t/t产品 20 1.015 

电耗 kWh/t产品 10 80 

新鲜水消耗 
建筑乳胶漆 

t/t产品 5 
0.25 

水性工业涂料 0.35 

（2） 

污染物 

指标 

 

20 

废水量 
建筑乳胶漆 

t/t产品 10 
0.2 

水性工业涂料 0.25 

废水中的 COD量 
建筑乳胶漆 

mg/l 5 40.0 
水性工业涂料 

废气中的粉尘含量 mg/m
3
 5 4.0 

（3） 

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10 水重复利用率 ％ 10 80.0 

定性评价指标 

（4） 

产品特征

指标 

 

25 

一次交验合格率 ％ 6 ≥99.0 

执行国内相关强制性标准 （是或否） 3 是 

通过 ISO9001系列质量体系认证 （是或否） 3 是 

通过环保产品认证 （是或否） 3 是 

采标情况 
采用国外标准 ％ 10 ≥25 

采用国内标准 ％ 8 ≥30 

（5） 

环境管理

与 

劳动安全

卫生 

指标 

 

10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1 是 

取得消防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1 是 

通过 ISO14001认证 （是或否） 5 是 

职业病人数 人/千人·年 1 ≤0.001 

3年内未发生任何火灾和爆炸事故 （是或否） 1 是 

千人负伤率 人/千人·年 1 ≤0.001 

注：1.如企业在水性涂料中同时生产几种产品，则各项指标的取值按其产品产量加权平均计

算。  

2.资源与能源消耗指标中的新鲜水消耗指标包括生产工艺用水和车间清洁用水，不包括

原料用水和 生活用水的相关数据。 

3.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水的相关指标取废水经末端处理之后外排口的数据，废气指标取

生产现场环境的相关数据。 

4.产品特征指标中采用国外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直接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或等同于采用国

外先进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采用国内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采用标准高于

国家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5.职业病人数和千人负伤率均取企业五年内相关数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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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粉末涂料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列表 

一级指标 权重值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值 
评价基

准值 

定量评价指标 

(1) 

资源与能源消

耗指标 

 

35 

原材料消耗 t/t产品 15 1.015 

产品综合能耗 tce/t产品 15 0.17 

新鲜水消耗 t/t产品 5 0.2 

（2） 

污染物指标 
15 

废水量 t/t产品 3 0.15 

废气中的粉尘含量 mg/m
3
 12 4.0 

（3）资源综合

利用指标 

 

10 
水重复利用率 ％ 10 95.0 

定性评价指标 

（4） 

产品特征指标 

 

25 

一次交验合格率 ％ 6 ≥99.0 

执行国内相关强制性标准 （是或否） 3 是 

通过 ISO9001系列质量体系认证 （是或否） 3 是 

通过环保产品认证 （是或否） 3 是 

采标情况 
采用国外标准 ％ 10 ≥25 

采用国内标准 ％ 8 ≥30 

（5） 

环境管理与 

劳动安全卫生 

指标 

 

15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1 是 

取得消防安全生产许可证 （是或否） 1 是 

通过 ISO14001认证 （是或否） 3 是 

职业病人数 人/千人·年 5 ≤0.001 

3年内未发生任何火灾和爆炸事故 （是或否） 2 是 

千人负伤率 人/千人·年 3 ≤0.001 

注：1.如企业在粉末涂料中同时生产几种产品，则各项指标的取值按其产品产量加权平均计

算。 

 2.新鲜水消耗是指生产工艺用水（其中包括循环冷却水的新鲜水补充水）和车间清洁用

水（不包括生活用水）。 

3.污染物产生指标中废水的相关指标取废水经末端处理之后外排口的数据，废气指标取

生产现场环境的相关数据。 

4.产品特征指标中采用国外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直接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或等同于采用国

外先进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采用国内标准的产品比例是指采用标准高于

国家标准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5.职业病人数和千人负伤率均取企业五年内相关数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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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方法 

4.1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企业清洁生产定量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以企业在考核年度（一般以一个生

产年度为一个考核周期，并与生产年度同步）各项二级指标实际达到的数值为基础

进行计算，综合得出该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考核的总分值。定量评价的二级指标从其

数值情况来看，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

要求（如资源与能源消耗、污染物等指标）；另一类是该指标的数值越高（大）越

符合清洁生产要求（如水重复利用率等指标）。因此，对二级指标的考核评分，根

据其类别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式。 

4.1.1 定量评价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计算 

对指标数值越高（大）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xi/Soi， 

对指标数值越低（小）越符合清洁生产要求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Si=Soi/Sxi， 

式中：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Sx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考核年度实际达到值）； 

    So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评价基准值。 

凡是指标计算遇到多种生产工艺的情况，指标计算均按照产量加权平均。比如，

某企业水性涂料生产既有建筑乳胶漆，也有水性工业涂料，其废水量的分值计算

应为： 

废水量权重值                             

]
总产量

产量评价基准值
＋                            

产量废水
[废







水性涂料

水性工业涂料

位产品废水产生值水性工业涂料生产中单

水性工业涂料废水量

水性涂料总

建筑乳胶漆产量

产生值产品建筑乳胶漆生产中单位

基准值建筑乳胶漆废水量评价
水量的分值＝

 

本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的正常值一般在 0—1.0之间，但

当其实际数值远小于（或远大于）评价基准值时，计算得出的 Si 值就会较大，计

算结果就会偏离实际，对其它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产生较大干扰。为了消除这

种不合理影响，应对此进行修正处理。修正的方法是：当 Si＞1 时，取该 Si 值为

1。 

如由于企业自身的原因，对于评价指标体系中存在但数据缺失的指标，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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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 Si取 0，即企业在该项指标的得分为 0。 

对于只生产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不生产粉末涂料的企业，其与粉末涂料

生产工艺相关指标的标准化值 Si均取 0，然后再将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部分的得

分值按产量折百（溶剂型涂料得分值×溶剂型涂料年产量/年生产涂料总产量＋水

性涂料评价得分值×水性涂料年产量/年生产涂料总产量），计算出该企业的清洁生

产评价定量指标的最终得分。 

在涂料生产中对于只生产粉末涂料，不生产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的企业，

其与溶剂型涂料和水性涂料相关的标准化值 Si均取 0，即该涂料制造企业的清洁生

产评价指数分值即为其粉末涂料项的得分值。 

4.1.2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n

i

ii KSP
1

1 )(  

式中： 

      P1—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n—参与定量评价考核的二级指标项目总数； 

      S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Ki—第 i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值。 

4.2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评分计算 

定性评价指标的考核总分值的计算公式为： 






''

1

2

n

i

iFP  

式中：P2—定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Fi—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 项二级指标的得分值； 

      n´—参与考核的定性评价二级指标的项目总数。 

4.3 综合评价指数的考核评分计算 

涂料制造业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数（P）的分值为企业定量评价指标的总分值

与定性评价指标的总分值之和。清洁生产评价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P=P1+P2 

式中：P—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其值一般在 0～10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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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P2—分别为定量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和定性评价指标中各考核总

分值。 

4.4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企业的评定 

对于涂料制造企业，企业的清洁生产评价通过其评价指数 P 即可全面反映，

企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数值 P 介于 0 至 100 之间。 

本评价指标体系将涂料制造企业清洁生产水平划分为两级，即国内清洁生产

先进水平和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对达到一定综合评价指数值的企业，分别评

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 

根据目前我国涂料制造业的实际情况，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的综合评价

指数列于表 3。 

表 3 涂料制造业不同等级的清洁生产企业综合评价指数 

清洁生产企业等级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国内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P≥90 

国内清洁生产企业 80≤P＜90 

按照现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以及产业政策要求，凡参评企业被地方环保主管

部门认定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未“达标”（指总量未达到控制指标或主要污染物排放

超标），生产淘汰类产品或仍继续采用要求淘汰的设备、工艺进行生产的，则该企

业不能被评定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或“清洁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

数低于 80 分的企业，应类比本行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大

技术改造力度，强化全面管理，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5 指标解释 

《涂料制造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部分指标的解释与《中国化学工业统

计》和《化工企业环境保护统计》中指标概念一致，部分指标解释如下： 

（1）产品综合能耗 

是指生产工艺消耗的各种能源转换为标煤（或 GJ）之和与考核年度的产品

产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产品年产量（

）企业年耗能总和（
产品产品综合能耗

t

tce
)t/tce(   

（2）新鲜水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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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每吨产品所消耗的生产用新鲜水量。其计算公式为：  

)t(

)t(
)t/t 

产品年产量

企业年新鲜水用量
产品新鲜水消耗量（   

（3）水重复利用率 

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内，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

与总用水量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00(%) 
量＋重复利用水量生产过程中取用的新水

重复利用水量
水重复利用率  

 


